
 

國際山域事故救助政策制度與 
我國救助成本之初探 

林志純*、陳玉婷** 

摘  要 
  從事登山及戶外環境教育均有其一定的風險，且並非民眾日常生活或工作之一部分，性

質較偏向運動、體驗或遊憩活動，且相關事故的發生亦在所難免。依據 ICAR（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Alpine Rescue）統計其所屬會員國救援團體的資料顯示，山域事故死亡所占戶

外運動的比例約為 16％，特別是當山域事故發生時，救援所耗費的大量人力與物力多非個人

所可以承擔。因此，各先進國家除政府預算協助支應部分經費外，多針對事故救援的處置與

風險分攤，逐步發展出各國在地化之輔助機制，例如商業保險、特種基金（特別公課）或會

員互助等機制，藉以分攤政府及個人之救援龐大人物力的經費支出。 

  另據 ICAR 及林志純(2016)簡單彙整各國山岳救援系統及成本支應方式顯示，戶外教育與

運動先進之國家救援系統可約略概分為三種模式：（一）民間主導模式：如美國（部分地方政

府亦有特種基金如猶他州與科羅拉多州等）、瑞士。（二）政府主導模式：如加拿大（政府特

種基金）、波蘭及日本。（三）志願服務模式：如德國（政府支持）、英國（非政府組織）等。

而各國山域戶外事故之救援成本及保險運作方式，則可概分為四類：（一）個人自付：如德國

由保險給付，如沒受傷要自負救援成本。（二）政府負擔：如加拿大、波蘭等由政府編列預算

支應。（三）公眾支應：志願服務基金（企業或個人資助等）支應如美國。（四）戶外活動參

與者聯保機制：如日本山岳救助機構，每年精算支出後收取山難事後分攤基金。 

  綜觀目前國際間的山域事故救援方式計發展出公共救援、公益救援和商業救援等三種不

同結構性分類，其中公共救援是以政府為發起主體，為山域事故者提供救援服務，公益救援

是以民間公益團體為發起主體，為山域事故者提供的救援服務，商業救援是以商業性事故救

援機構為發起主體，為機構內所屬會員所提供的事故救援服務，主要在發起主體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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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救助成本之初探 

林志純、陳玉婷 

一、日本警察搜救免費，救援若轉給民間專業機構，身亡亦給付 
  在日本如果在山域活動中出現意外事故，警察機關會先搜救且是免費的，然而警察機關

能夠提供的救援人物力有限，因為搜索失蹤人員需要龐大人力和時間，所以倘收到需要全面

救援的要求，警察機關一般會視情況把任務再轉給民間專業救援機構。因此，日本的山域地

帶，很早就有民間救援機構，其專業和經驗性都遠超過警察機關。 

  日本民間的登山救援是收費的，而且非常貴。即便被找到的登山者已經身亡，其家人仍

要支付這筆救援費。在日本入山前可買「山岳保險」是一種常識，日本「山岳保險」包括了

人身意外險和救援險，保費每年差不多 5000 日元（約 1600 新台幣）。 

  因此，在我國登山及戶外教育自我風險管理與預防觀念與做法尚無法普及的同時，戶外

事故救援基金之風險分攤之建立就顯示出其重要性，在所有從事戶外登山與教育人員或專業

團體之互助機制下，除可減輕政府部門之救援與預算負擔，亦可回歸戶外登山與環境教育活

動使用者自行負擔之原則。 

二、日本山岳救助機構合同會社（共濟會）模式介紹 
(一)山岳遭難救助對策制度 
  1. 社員山難基金模式：日本山域救援機制，採會員制（Japan Rescue Organization 簡稱 JRO）

是基於對喜愛山區人民互助的精神故採會員制度，由日本山地救援機制聯合公司進行操作。

其操作模式類似我國早期山岳社團山難基金模式，由參加活動的人員共同支應，並存入基金

專戶，倘有山難發生需救援時，就由該基金支應相關費用。 

  2. 山岳救助機構會員模式： 

  （1）會員遭難或搜索救助最高發生山難或搜索救助時可獲得 330 萬日圓補償。 

  （2）當搜索延長或地形困難時，會員可獲得救助隊的協調派遣及特殊裝備的支援。 

  （3）不定時舉辦山難講習會或研討會。 

  3. 山岳救助互助金支應方式：在日本山區遇險的搜救支出可高達 3,300,000 日元，主要

支出項目如下。每日津貼包括有運輸費用（包括直升機費）、辦公用品、住宿費用、膳雜費、

趕赴現場相關成本、屍體運輸成本及酬金（謝禮）成本等，包括由於疾病產生或二次遭難等

遇險情形，並不接受因疲累走不動或行程延遲等救助作業，且沒有死亡特惠款項，因為它不

是一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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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03-2007 日本山域事故救援基金會員分攤表 

 

表 2-2 2008-2015 會員分攤金額表 

 

會員事後分攤金額計算說明如下： 

 

(二)會員支出金額調查說明報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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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會員出險之調查說明報告 

 

日本消防廳山岳救助訓練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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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長野縣地方政府山岳相關費用預算情形： 
  由於日本長野縣政府山岳相關預算費用約占該縣總預算 26.5％，造成地方政府財政相當

大的負擔。 

  日本長野縣在山岳遭難救助檢討後，確認登山保險及減輕入山者風險分攤的必要性，並

在入山口處設方便投保登山險之櫃台提供登山客方便的入山及保險制度。日本長野縣山岳遭

難救助檢討結果如右下： 

表 2-4 日本長野縣地方政府山岳相關預算情形表 

 

（四）日本山岳協會共濟會模式（類似

團體險） 
  日本除將山之日提升列為國家法定假日的

同時，日本山岳協會亦成立山岳共濟事務局，

推動如前互助模式之山岳共濟會，該協會因有

廣大之山岳會員，因此相關成本在達經濟規模

的情形下，互助共濟之成本降低不少，正式名

称稱為：傷害補償（標準型）特約付団体総合

生活補償保険，可參考如下網址

https://sangakukyousai.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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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美加及歐洲山域事故救援機制與成本分攤方式 

(一)美國實質現況 
  戶外活動與教育較先進的美國，對戶外事故救助有完善的機制。在美國負責戶外救援事

務的機構為成立於 1950 年的全國性組織-美國登山救援協會，各州都有其分會，且所有成員

全是志願服務者。而美國各州的登山救援協會均有多個救援中心，該中心在業務上歸地方政

府之警察局領導，求救的電話號碼為 911，一般係由兩個部門組成，一個是事務部，它的主

要任務是尋求社會資金的贊助，另一個部門為技術部，主要負責實際到事故地點進行救援。 

  美國登山救援協會的經費來源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戶外運動如釣魚、打獵、滑雪、健

行等許可證中提撥的部分費用，另一部分是社會贊助。此外，由於美國的登山救援協會是其

國家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一環。因此，美國政府也提供一些支持或配合的政策例如：救助運

作辦公地點由政府提供、救助協會購置車輛及器材可享受免稅，並且救援志願服務者參加培

訓和救援工作時，他所就職的部門須無條件支持且不扣薪水。救助工作執行時並與軍隊、警

察、保險、醫療等部門密切合作，救助中廣泛使用的直升機可由軍隊提供，搜救犬可由警方

提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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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的戶外救助行動跟警察和消防救援一樣是免費的，費用由政府承擔。但是，由於

一些成本過高的救援事件導致公眾不滿，已有八個州通過可對求救者收費的法律。但是大多

數州，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和愛達荷州的法律均規定，收費往往係針對因疏忽或刻意違規而令

自己身陷險境的求救者，例如擅闖禁區等。在美國境內幾乎所有的山峰都被劃歸在不同的公

園中管理。如果這座山峰處在國家公園中，那麼登山所應該遵守的法規及應該收取多少費用，

都會由國家公園管理處草擬後，上報內政部並經國會通過後成為正式法規。如果山屬於州立

公園管轄，則會由州政府制定規章制度。每個州都有專管州立公園的公園管理部門，區內也

都建設有完善的登山硬體設施，明確的登山路徑並每隔一定距離也都會有堅固的登山小屋，

其中存放了足夠的補給，且每隔固定時間，也會有專人到各登山小屋巡視，如果有消耗就會

馬上補充。公園管理部門所收取登山者的費用，也全部用作維護這些設施，如果仍還有不足，

那麼所在地政府會出資幫助。 

  相關管理是由公園的巡查員執行，如果有人想刻意避開公園管理，並擅自組織人員登山，

並以此牟利的話，公園巡查員可以將其移交給警方依法辦理。公園的巡查員還要負責登山者

的登記註冊，提供救援、巡查及天氣預報等安全資訊提供。山域資源較豐富的公園，並有專

職的登山巡查員，在旺季則有更多志願服務的巡查員加入。這些巡查員都是需經過了專業的

培訓，而且在其工作所在地實習三年以上才能正式值勤。 

 (二)美國科羅拉多州搜救基金（Colorado Search and Rescue Fund） 
  美國科羅拉多州戶外活動相當盛行，每年上千人在野外失蹤或受傷，鑒於成本過高造成

地方財政負擔，因此該州政府在 1987 年通過法令建置州搜救基金作為支應搜救費用之經費來

源 Colorado Outdoor Recreation Search and Rescue（CORSAR）。透過類似打獵、釣魚及戶外運

動休閒動力機械之許可制，

挹注搜救經費來源，且由

於健行或戶外運動多無須

許可，因此也開放讓民眾

以購買會員卡的方式成為

會員，一年費用為 3 塊錢

美金。相關該州法令摘述

做法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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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拿大國家搜救基金（SAR NIF） 
  加拿大為公安部門下設搜救秘書處主導該國

搜救業務，並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持相關國家之搜救

業務，其搜救基金制度建立於 1988 年可參考其網

址之相關介紹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mrgnc-mngmnt/

rspndng-mrgnc-vnts/nss/index-en.aspx），其相關經費

支用規定與協調機制均規範於該基金夥伴手冊中

如左： 

(四)歐洲山域救助做法 
  在歐洲許多國家，分擔救援成本的主要單位是

保險公司，購買保險是歐洲多數戶外活動者可行的

轉嫁風險和責任的方法。國外的保險公司對爬山、

滑雪、水上和空中等高風險運動開發投保。在歐洲

的大部分國家多數情況下，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而一遇到危險需要救援，最後

可由保險公司承擔救援費用。 

  而在法國、德國及瑞士等國家，救援組織都是以地區性建立的，通常是保護區管理當局

或者由當地的志願服務者組成，政府、企業或社會團體提供相關協助，例如警察局或者其他

機構可提供直升機、救護車等救援設備。較特殊的是在登山活動頻繁的阿爾卑斯山地區，法

國的救援中心設在海拔 4000 公尺左右設有通訊聯絡和救助站，並要求登山者攜帶或租用通訊

聯絡器材，並每隔 20 分鐘就會有一架直升機巡邏，以便及時發現意外事件並施以救助。 

瑞士 REGA 公司救援狀況分析表 英國救援成本如下表所示：平均為 6,301 英鎊 

 

四、澳洲山域事故救助做法 
  澳洲主要係依據該國陸域搜索操作手冊執行相關陸地救援作業，主要為警察部門主導，

而民間學術單位也會研究如失蹤者行為等相關資料，提供做為搜索行動之參考。上述國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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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作為全澳洲搜救當局之標準參考官方文件，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介紹澳洲之搜救系統組

織(官民軍商業等)及管理與支持系統，第二章介紹搜救之通訊系統，包括無線電、衛星雷達

等，第三章介紹覺知搜救及起始行動程序與步驟，第四章介紹搜救計畫及其演進，搜索計畫

程序、搜索座標系統界定、搜索狀態、影響初步搜索因素、基本搜索計畫、界定搜索範圍等，

第五章介紹搜索技術及操作，包含搜索指引、搜索區域範圍、搜索縱深、搜索型態、目視搜

索及儀器搜索等，第六章介紹救援計畫操作包含醫療協助、陸地救援、救援運送等，第七章

介紹搜救操作相關結論，第八章介紹搜救訓練及演習，包含國家訓練搜救架構及訓練單位等，

第九章介紹其他緊急支援搜救相關單位，如安全資訊及非法行等，可謂相當全面及完整。 

 

澳洲救援分工責任表 

五、各國山域救援系統與成本及直升機使用概況 
  考量各國國情及山域狀況之不同，山區救援及保險系統等均有所差異，經國際山域救援

組織整理各國情形，在各國山域救援系統部分可概分為公共救援、公益救援及商業救援等三

種系統，而在救援成本及保險部分，亦可概分為政府負擔、許可證或保險負擔(入園許可時徵

收或自行投保)及病人自行負擔等三種方式，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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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香港及中國山岳救助相關作法 
  香港負責戶外救援的是民眾安全服務隊的山嶺搜救中隊。民安隊屬半官方性質，為官方

保安科的直屬機構之一，且是一支穿著制服和接受紀律約束的非全職志願服務隊伍。香港山

嶺搜救中隊成立於 1967 年，其主要責任為負責山嶺搜索及拯救任務，同時包括協助搜索失踪

人士。此外，亦會向公眾及其他紀律部隊提供登山安全教育以及高空工作訓練等。該搜救隊

的大部分成員為志願服務人員，分為 8 支小隊，每小隊須要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下午 1 時 30

分至晚上 9 時 30 分輪流當值及侯命，以應付攀山搶救任務。香港的山嶺搜救中隊有很完整的

香港山難記錄，同時他們還把香港的大小山地進行了危險等級分類。 

  目前中國的戶外救援已出現了三種類別，而其救援性質均存在明顯的不足和缺陷。中國

的公共救援所依賴的主要是公安、消防及武警等力量，但這些部門平時承擔的主要職責是維

護社會治安秩序或是進行消防安全監督檢查、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等工作。相對戶外救

援而言，這些部門的救援裝備、救援技術條件等救援資源嚴重不足，針對戶外救援的技術專

業性也有待提升。 

  中國的戶外公益救援隊伍是在互助需求、興趣引導和經費自籌的基礎上成立和發展的民

間救援機構，有些民間救援機構的專業能力和技術甚至比公共救援機構還要強。但是，中國

民間救援機構在整體專業能力、戶外救援規模上還遠遠不能滿足日益龐大的戶外旅行愛好者

群體需求。而且現有的公益救援機構普遍存在經費不足、資訊無法交流及難以為繼的窘況。 

  中國的商業性戶外救援機構大多是保險公司的衍生機構，其主要服務對像是境外旅遊者

和國內的出境旅遊者，對其國內的戶外救援服務基本上尚處於起步階段。這些商業救援機構

的業務服務，也大都侷限於一二級城市和成熟的風景區型戶外地區，而且救援價格比較昂貴。

同時這三種類型戶外救援之間也未建立起有效的相互配合、相互輔助的協調合作關係，戶外

救援體係需要專設政府統籌和聯動管理機制，以順暢解決應急救助、資金墊付、善後處理等

一系列的複雜問題。但是目前中國還沒有全國性戶外救援指揮中心，地方性的戶外救援指揮

中心也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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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國山域救助成本初步估算 
  考量我國各政府部門財政歲入短絀，業務費支出比例亦逐年減列，山域搜索與救助需耗

費相當之人物力，惟山岳界並無計算基準，故以警消薪資及加班等均值作為計算基礎，初估

我國人一天所需之救助費用成本，並予以模組化方式，以方便依各種情形對應估算。依下列

估算基本搜救一人成本（不含航空器），我國費用約在 5,879 元至 8,629 元。 

(一)人事費用(3,240 元/天人)： 
  依據我國警消人員三等及四等平均薪資 65,000 元為基準計算，時薪則依據規定採除 240

計算，故我國山域救助人員時薪為 270 元/時。案例：如為一 6 人所組成之搜救隊（指揮官*1、

搜索員*3、通訊員*1、救護員*1），每日至少搶險 12 小時，則該隊伍就人事費用為 19,440 元

/天。 

警消人員薪資俸額表 

 警消人員 公務人員  

官等 官階 
本俸 

俸級 
官等 職等 

本俸 

俸額 

月支 

數額 

專業 

加給 

警勤 

加給 

超勤 

津貼 

警監 

特階 一級 14  770  40,345 

8,435 

每人每月 100 小時及 17000

元上限(視當月份的超勤時

數與縣市政府財政狀況而

定,約 13000~17000 元) 

一階 
一級 

13 

簡任 

680 48,250 
37,820 

二級 650 46,960 

二階 
一級 

12 
625 45,665 

36,730 
二級 600 44,375 

三階 
一級 

11 
575 43,080 

33,220 
二級 550 41,790 

四階 

一級 

10 

525 40,500 

31,115 二級 500 39,205 

三級 475 37,915 

警正 

一階 

一級 

9 

薦任 

450 35,330 

26,210 二級 430 34,360 

三級 410 33,390 

二階 

一級 

8 

390 32,425 

25,310 二級 370 31,455 

三級 350 30,485 

三階 

一級 

7 

330 29,515 

22,760 二級 310 28,545 

三級 290 27,580 

四階 

一級 

6 

275 26,610 

21,990 二級 260 25,640 

三級 245 24,670 

警佐 
一階 

一級 

5 
委任 

230 23,700 

19,225 二級 220 23,055 

三級 210 22,410 

二階 一級 4 200 21,765 1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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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 190 21,120 

三級 180 20,470 

三階 

一級 

3 

170 19,825 

18,445 二級 160 19,180 

三級 150 18,535 

四階 

一級 

2 

140 17,890 

18,395 

二級 130 17,240 

三級 120 16,590 

四級 110 15,950 

五級 100 15,305 

六級 90 14,660 
 
警消人員職等 本俸數額 專業加給 警勤加給 加班費 合計 

三等 24,670 21,990 8,435 13,000~17,000 68,095~72,095 

四等 18,535 18,445 8,435 13,000~17,000 58,415~62,415 

估算基準依三等及四等平均 65,000 元採計，時薪依一般加班費除 240，計為 270 元/時。 

 (二)業務費用(1,989 元/天) 
  除人事費外之成本，計有伙食（80 元/餐，3 餐加夜點為 260 元/天）及膳雜費（400 元/

天）、交通費（實支核銷短程 650 元、中程 2,500 元、長程 3,400 元）、救災器材及車輛損耗（60

萬/365 天/5 年，約 329 元/天）、人員意外保險費用（救險人員保額及保費較高參考日本以 1000

元/天估列）。 

(三)航空器成本(未計機組人員，純航空器黑鷹為 193,000 元/時) 
  內政部空勤總隊所屬黑鷹直升機可執行高山任務，但每小時維修費 18.5 萬，油料 8000

元；海豚直升機１小時維修費 15 萬，油料 4000 元。 

八、初步建議與結語 
  我國登山或戶外環境教育本質上多屬運動、休閒、體驗或遊憩等之活動型態，並非日常

工作生活之模式。因此，歐美等先進國家，亦多推動山域活動為自己責任之觀念及使用者負

擔或利用者負擔之原則，並設計出戶外活動風險分攤之方式，就我國情形與民情考量下，初

步建議如下： 

(一)我國戶外保險市場規模不足，建議先以互助會方式運作 
  考量我國登山及戶外教育保險市場尚在起步階段，可先由山岳協會、山難搜救協會或登

山用品裝備公司等，鼓勵其會員以會員制山難基金之運作模式，基於使用者負擔及互助原則，

共同分攤戶外風險。 

(二)政府人力及財力有限，應妥善規劃民力協勤配套措施 
  建議重新審視並調整我國戶外救援官民合作模式，重視我國山域特性及失蹤者習性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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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建置山域事故相關基礎資料及調查，以做為搜索及救助行動準則之基礎，以提升山域事

故救助之效率。 

(三)我國商業救援規模不足，可朝公益救援方式發展 
  目前我國山域事故救援商業規模尚未發展，而公共救援政府人物力不足，但山域事故救

助有其地域專業與急迫性，故在防災 721 原則下，可先建立起協調合作與互助自助關係之公

益救援機制。 

(四)產官學民共同推展使用者負擔、預防及互助原則之觀念 
  國內目前山域活動教育及活動者，多仍未具有戶外活動或教育之使用者負擔及預防與互

助原則之觀念，因此應結合產官學民之力量共同進行推廣，方能逐步建立（戶外利用者負擔

及互助自助）之普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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